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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旨在为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的计量校准提供完整的技术依据。JJF 1071-

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规范编写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针对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的实际情况，本校准规范的制定参考了 HJ 644-2013《环

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HJ 734-2014《固

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本校准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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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10～500) mL/min 流量范围的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以下简称仪器）

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956 大气采样器

JJG 1169 烟气采样器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是指使用吸附管直接采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或

者富集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专用采样仪器。仪器由流量控制系统、抽气泵、采

样管路及吸附管等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抽气泵以设定的流量将样品气体经采样管

路抽到吸附管中，由流量控制系统自动检测到的流量、环境温度、大气压等参数加以

运算，控制抽气泵保持相应的采样流量和采样体积，从而完成定量采集的要求。

4 计量特性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的计量特性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计量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5%

流量重复性 ≤2%

流量稳定性 ≤5%

累积流量示值误差 ±5%

采样管温度示值误差
*

±3℃

大气压示值误差 ±0.5kPa

环境温度示值误差 ±1℃

*不带加热功能的仪器，此项免检。

注：以上所有指标不是用于合格性判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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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10～35) ℃。

5.1.2 环境湿度：湿度不大于 85％RH。

5.1.3 电源电压：交流电压(220±22) V，电源频率为(50±1) Hz，无影响仪器正常

工作的电磁干扰。

5.2 校准用计量标准器及其他设备

5.2.1 流量标准器或装置：工作范围应覆盖被校仪器的流量范围，一般测量范围为

(10～500) mL/min，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5 级。

5.2.2 真空压力表：范围（-50～50）kPa，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2 级。

5.2.3 秒表：分辨力 0.01s。

5.2.4 空盒气压表：测量范围(87～105) kPa，最大允许误差±250 Pa。

5.2.5 温度计：测量范围(0～50) ℃，示值误差不超过±0.5 ℃；测量范围(20～

200) ℃，分度值 0.1 ℃，示值误差不超过±0.5 ℃。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 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6.1.1 空载状态下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将流量标准器的出气端与仪器的进气端直接相连，确保气路不漏气，启动仪器，

有控温功能的仪器将温度设定为实验室环境温度，将采样流量调至采样器工作点，选

择 20 mL/min、50 mL/min、100 mL/min 作为采样器工作点流量值，待其稳定后记

录流量标准器的流量值 Q，每个工作点重复测量 3次，按公式（1）计算空载状态下瞬

时流量示值误差。

%1000 ´
-

=
Q

QQ
d (1)

式中：d —流量示值误差，%；

0Q —被校仪器工作点的流量值，mL/min；

Q—流量标准器3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mL/min。

6.1.2 负载状态下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将流量标准器的出气端、针型阀与仪器的进气端相连，在针型阀与仪器之间的连

接管路设置三通连接真空压力表，确保气路不漏气。启动仪器，有控温功能的仪器将

温度设定为实验室环境温度，调节真空压力表读数为 4.5kPa，将采样流量调至采样器

工作点，待其稳定后记录流量标准器的流量值 Q，每个工作点重复测量 3次，按公式

（1）计算负载状态下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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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流量重复性

按照 6.1.1方式连接，启动仪器，有控温功能的仪器将温度设定为实验室环境温

度，将采样流量调至采样器工作点，待流量示值稳定后读取流量标准器示值 Qi，按照

上述步骤重复独立连续测量 6次，按公式（2）计算流量重复性。

( )
%100

1
1 1

2

´
-

-
=

å
=

n

QQ

Q
S

n

i
Si

S
r (2)

式中：Sr —流量重复性，%；

Qi—流量标准器第i次的测量结果，mL/min；

SQ —流量标准器6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mL/min；

n —测量次数。

6.3 流量稳定性

按照 6.1.1方式连接，启动仪器，有控温功能的仪器将温度设定为实验室环境温

度，设定仪器流量上限的 50%，待流量稳定后读取流量标准器测量的采样流量并开始

计时，连续工作 1h，每隔 15min 读取 1 次，共 4 次，取 5 个读数中最大值 Qmax 和

最小值 Qmin，按公式（3）计算流量稳定性 w。

w = (ொೌೣିொ)
ொതೃ

× 100% (3)

式中： തܳோ—流量标准器测量出的平均流量值，mL/min；

Qmax—流量标准器测量出的最大流量值，mL/min；

Qmin—流量标准器测量出的最小流量值，mL/min。

6.4 累积流量示值误差

按照 6.1.1方式连接，启动仪器，有控温功能的仪器将温度设定为实验室环境温

度，设定仪器流量为流量上限的 50%，待流量稳定后读取流量标准器测量的采样流量 q
并开始计时，记录 20min 内仪器累积流量值，按公式（4）计算累积流量示值误差。

ߜ = ିଶ
ଶ

× 100% (4)

式中：δL—累积流量示值误差，mL；

V—仪器显示的累积流量值，mL；

q—流量标准器测量值，mL/min。

6.5采样管温度示值误差

对于带加热功能采样器，启动仪器，开启仪器控温功能，待稳定后将标准温度计

探头直接插入采样管中一半位置，不能接触采样管管壁，对 80，100，120℃三个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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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校准，示值稳定后，分别记录被校温度点和标准温度计的示值，按公式（5）计

算出示值误差。

்ߜ = ୧ܶ − ܶ (5)

式中：δT —采样管温度示值误差，℃；

Ti —被校温度点示值，℃；

T0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

6.6 大气压示值误差

将仪器与空盒气压表置于同一环境中稳定 1h后，分别记录仪器的大气压显示值与

空盒气压表显示的环境大气压值，按公式（6）计算大气压示值误差。

∆ =  − ௦ (6)

式中：∆p —大气压示值误差，kPa；

p —仪器显示大气压值，kPa；

ps —空盒气压表测量大气压值，kPa。

6.7 环境温度示值误差

将标准温度计与仪器的温度感应探头置于同一环境中稳定 1h后，启动仪器进入采

样状态，分别记录仪器的环境温度与标准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值，按公式（7）计算环

境温度示值误差。

∆ܶ = ܶ − ௦ܶ (7)

式中：∆T—环境温度示值误差，℃；

T —仪器显示环境温度，℃；

Ts —标准温度计测量温度，℃。

7 校准结果的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校准证书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1) 标题，如“校准证书”；

(2)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不在实验室内进行校准）；

(4) 证书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5) 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6)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7) 进行校准的日期，需要时应说明送校日期；

(8)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9)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

(10)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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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准环境的描述；

(12) 校准结果及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13) 校准证书签发人的有效标识以及签发日期；

(14)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15)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声明。

8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由使用者根据仪器使用情况、仪器本身性能等因素决定，推荐复校

时间间隔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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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

证书编号：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厂家： 仪器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日期： 校准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环境： 温度 ℃ 湿度 %RH 环境大气压 kPa

计量标准信息：

标准器名称型号： 标准器测量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器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器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 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流量示值
测量值

平均值 示值误差
1 2 3

校准结果不确定度：

A.2 流量重复性：

流量示值
测量值

平均值 重复性
1 2 3 4 5 6

A.3 流量稳定性：

次数 1 2 3 4 5 平均值 稳定性

测量值

A.4 累积流量示值误差：

瞬时流量示值 仪器显示的累积流量值 示值误差

A.5 采样管温度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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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校温度点示值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 示值误差

A.6 大气压示值误差：

环境大气压标准值 仪器大气压显示值 大气压示值误差

A.7 环境温度示值误差：

标准温度计显示值 仪器显示环境温度 温度示值误差

校准员： 核验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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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校准结果内页格式

证书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 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流量示值 测量平均值 示值误差

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2 流量重复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3 流量稳定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4 累积流量示值误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5 采样管温度示值误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6 大气压示值误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7 环境温度示值误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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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瞬时流量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 方法分析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以下称仪器）的瞬时流量示值误差校准是通过标准流量器与

被校仪器的显示值的比较来确定被校仪器的示值误差。以下为对一台测量范围（10-200）

mL/min仪器的瞬时流量示值误差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在校准环境中将流量标准器的出气端与仪器的进气端直接相连，确保气路不漏气，

启动仪器，有控温功能的仪器将温度设定为实验室环境温度，将采样流量调至采样器工

作点，待其稳定后同时记录仪器流量值 0Q 和流量标准器的流量值 Q，每个工作点重复测

量 3 次，计算得到瞬时流量示值误差d。

C.2 测量模型

%1000 ´
-

=
Q

QQ
d (C.1)

式中：d —流量示值误差，%；

0Q —被校仪器工作点的流量值，mL/min；

Q—流量标准器3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mL/min。

C.3 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C.3.1 标准不确定度 u( 0Q )的评定

输出量 0Q 的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是仪器测量的重复性，可以通过连续测量得到测量

数据，采用 A类评定方法进行评定。

选用一台测量范围为（10-200）mL/min的仪器进行试验，以 20mL/min，50 mL/min，

100 mL/min工作点流量值为例，重复测量 10 次，得到测量数据如表 C.1所示。

表 C.1 仪器各点测量数据（单位：mL/min）

工作点流量值
示值

1

示值

2

示值

3

示值

4

示值

5

示值

6

示值

7

示值

8

示值

9
示值 10

20 20.5 20.4 20.7 20.3 20.2 20.4 20.3 20.1 20.2 20.5

50 51.6 51.7 52.1 51.8 51.7 51.8 52.0 51.9 51.8 51.7

100 102.5 103.1 102.8 103.2 103.0 102.4 103.3 102.9 102.7 102.6

由表 C.1，根据根据贝塞尔公式计算得各工作点流量算数平均值及单次实验标准差，

根据实际测量情况，在重复性条件下连续测量 3 次，根据公式(C.2)得到测量重复性引



JJF(津)09—2020

10

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ݑ തܳ) = 3√/ݏ (C.2)

具体数据见表 C.2。

表 C.2 仪器各工作点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单位：mL/min）

工作点流量值 测量平均值 单次实验标准差
测量重复性引入

的标准不确定度

20 20.4 0.18 0.10

50 51.8 0.15 0.09

100 102.9 0.30 0.17

C.3.2 标准不确定度 u(Q )的评定

输入量Q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流量标准器的不确定度，流量标准器准确度等

级优于 1.5 级，按照按照均匀分布，根据公式(C.3)得到流量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

定度，

)ݑ തܳ) = തܳ × 1.5%/√3 (C.3)

具体数据见表 C.3。

表 C.3 仪器各工作点流量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单位：mL/min）

工作点流量值 测量平均值 流量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0 20.4 0.18

50 51.8 0.45

100 102.9 0.89

C.3.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C.3.3.1 灵敏系数

数学模型：ߜ = ொబିொത

ொത
× 100%

灵敏系数：ܿଵ = డఋ
డொబ

= ଵ
ொത

× 100%

ܿଶ = డఋ
డொത

= − ொబ
ொതమ

× 100%

C.3.3.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见表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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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单位：mL/min）

工作点流量值
标准不确定度

u(Q0)
标准不确定度

u(Q ) 灵敏系数 c1 灵敏系数 c2

20 0.10 0.18 0.049 -0.048

50 0.09 0.45 0.019 -0.019

100 0.17 0.89 0.010 -0.009

C.3.3.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输入量 0Q 与Q彼此独立不相关，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按公式(C.4)计算：

ଶݑ = (߲ܳ/ߜ߲)] ∙ ଶ[(ܳ)ݑ + ߲/ߜ߲)] തܳ) ∙ )ݑ തܳ)]ଶ = [ܿଵ ∙ ଶ[(ܳ)ݑ + [ܿଶ ∙ )ݑ തܳ)]ଶ

………………………………………(C.4)

则仪器在不同工作点流量 20mL/min，50 mL/min，100 mL/min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

度分别为 0.87%，0.85%，0.86%，取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最大值为 0.87%。

C.4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扩展不确定度 Urel为：

ܷ = ݇ ∙ ݑ = 2 × 0.87% = 1.8% (k=2)


